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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温政办〔2008〕126 号 
 
 
 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温州市项目审批会商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温州市项目审批会商制度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年八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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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项目审批会商制度 
 

第一条 为改善投资项目审批服务，提高审批效率，根据《温

州市联合审批实施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08〕44 号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项目审批会商范围包括招商选资项目，市级重点投

资项目，情况复杂、涉及面广的项目，其他需要相关部门协商的

项目。 

第三条 项目审批会商分例会和专题会议两种形式。会议召

集人一般为市审管办负责人，主要职责是确定会商议题、主持会

商会议、总结会商意见。会议参加对象为市发改委、市规划局、

市建设局、市外经贸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消防支队

等相关单位负责项目审批工作的中层干部或审批窗口负责人。对

特别重大、复杂的项目，可报请市政府分管领导主持会商会议，

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。 

第四条 项目审批会商内容：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市有关

规定，对项目进行预评价；通报投资项目审批进展情况，分析存

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提出加快审批的意见和建议；协调解决项目审

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第五条 项目审批会商例会原则上每半个月召开一次，对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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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，不定期召开。项目审批会商专题会议

根据项目审批需要适时召开。主要会商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会商动议。有关单位将需要会商的项目提交市审管办。 

（二）会商确定。市审管办会同有关单位，对提交的项目进

行梳理，确定会商会议议程，并提前 2个工作日将会议通知和需

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告知与会相关单位。 

（三）会商议程。主办单位或业主单位说明项目审批相关情

况，与会单位按照“依法、高效”的原则，充分协商沟通，达成

一致意见。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需要突破相关政策的，由会议形

成意见或建议后，报市政府决定。 

（四）会商纪要。会商会议决定的事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

给项目审批相关单位，并报市政府备案。 

第六条 凡是属于项目审批会商范围的基建审批类项目，在

项目初始受理前，原则上都要进行会商；凡是通过预评价的项目，

各相关单位对项目前期工作实行集中一次性告知。 

第七条 参加会商会议的人员均要代表本单位表态，凡无故

缺席或出席会议不发表意见的，均视为同意。各单位要认真落实

会议决定的事项，及时办理涉及本单位的审批手续。 

第八条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本会商制度，凡不遵守本制度有

关规定、影响项目审批进程的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市审管办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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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审批△  制度  通知 
 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 

市检察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 
单位。 

   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8 年 8 月 26 日印发

 


